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１

、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 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２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持有、控制山西关铝

股份有限公司权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它方式

在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

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４

、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５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它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

者说明。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关铝股份

／

上市公司 指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集团 指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五矿股份 指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有色控股 指 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

有色股份 指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稀土 指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山西昇运 指 山西昇运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稀土研究院 指 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五矿赣州稀土 指 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赣县红金 指 赣县红金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定南大华 指 定南大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全部置出资产和拟购买资产

置入资产 指

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收购 指

关铝股份拟以全部资产及除五矿股份对关铝股份

３

，

０００

万委托贷款之

外的全部负债作为置出资产，向山西昇运出售，同时拟以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方式向五矿稀土、魏建中、刘丰志及刘丰生购买其分别持有的五矿

赣州稀土

７５％

、

１２．４５％

、

１０．０４％

、

２．５１％

股权，并向五矿稀土、廖春生及李

京哲购买其分别持有的稀土研究院

８０％

、

１０％

、

１０％

股权；拟采用询价方

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资产出售协议》 指

关铝股份与山西昇运签署的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昇运有色

金属有限公司之资产出售协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关铝股份与五矿稀土、魏建中、刘丰志、刘丰生、廖春生、李京哲签署的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与五矿稀土有限公司、魏建中、刘丰志、刘丰

生、廖春生、李京哲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关铝股份与五矿稀土、廖春生、李京哲签署的《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与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廖春生、李京哲之盈利补偿协议》

交割日 指 协议各方共同以书面方式确定的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进行交割的日期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顾问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机构、中和评估公司 指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一）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

本次发行股份对象五矿稀土，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五矿股份的控股子公司，因此五矿股

份及五矿稀土，为本次收购的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

１

、五矿股份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５

号

法定代表人 周中枢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７８２８４６２

号

注册资本（万元）

２

，

９０６

，

９２４．２９

经济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９５９

经营范围

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投资、销售；非金属矿产品的投资；矿山、建筑工程的设计；机械

设备的销售；新能源的开发和投资管理；金融、证券、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的投

资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安装；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资产及资产受托管理；

招标、投标业务；广告展览、咨询服务、技术交流、对外承包工程；自有房屋租赁

股东名称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５

号

通讯方式

０１０－６８４９５８８８

２

、五矿稀土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

６

号新世纪饭店

１６０６

室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

６

号新世纪饭店

１６０６

室

法定代表人 李福利

注册资本（万元）

１２０

，

００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５８９１０７１６８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４５３６２１３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范围：无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金属矿石，金属材料；稀土产品的技术开发。（未取得行政许

可的项目除外）

股东名称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

６

号新世纪饭店

１６０６

室

（二）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１

、五矿股份设立及历次股权变更情况

五矿股份设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系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设立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

司的批复》（国资改革［

２０１０

］

１４１４

号），五矿集团以实物、现金、股权等经营性资产出资，联合中

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其

中，中国五矿持有五矿股份

９６．５％

的股份，国新控股持有五矿股份

２．５％

的股份，五金制品持有

五矿股份

１％

的股份，设立时注册资本

２４６．０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根据五矿集团、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五矿股份签订

《注资与股份发行协议》，五矿集团以其持有的有色控股

１００％

的股权作为出资注入五矿股份，

同时增加货币资金出资。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天职京

ＱＪ

［

２０１１

］

２１２２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本次增资后，五矿股份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９０．６９２

亿元。

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认缴股本（亿元）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８７．５３８ ２５４．４６６

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９．５００ ２７．６１６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１６ ６．１５０

中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０．８４６ ２．４６０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０．６９２

２

、五矿稀土设立及历次股权变更情况

五矿稀土设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由有色股份出资，设立时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分两期

出资，其中首期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１

］

３４４

号）审验，认定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止，首期出资

１

，

０００

万元已经到位。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有色股份向五矿稀土注入第二期出资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根据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２０１２

］京会兴验字第

０４０１００１０

号）审验，认定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止，五矿稀土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已经到位。

２０１２

年，有色股份决定以现金

６５

，

０００

万元及其持有的五矿赣州稀土

７５％

的股权、广州建

丰

７５％

的股权、稀土研究院

８０％

的股权对五矿稀土增资。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１４１

号）审验，认定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止，前述增资已经到位。

增资完成后，五矿稀土注册资本达到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认缴股本（万元）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五矿股份的控股股东为五矿集团；五矿稀土的控股股东为有色股份。五矿集团为收购人

实际控制人。

五矿集团系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被中央列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

５３

家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五矿集团以金属、矿产品和机电产品的生产和经营为主，兼具金

融、房地产、货运、招标、承包工程和投资业务，是一家实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资产为

２

，

３０５．９１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３１０．００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５２４．０３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８．７３

亿元。

（三）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

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１

、五矿集团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类型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８８．３８４ ２

，

９０６

，

９２４．２９

投资控股

营口中板厂

１００ １６

，

７８１．３４

投资控股

五矿（北京）资产管理公司

１００ ４

，

６４１．００

投资控股

中国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６７

，

０００．００

贸易

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珠海公司

１００ ３５

，

５００．００

贸易

五矿（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贸易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贸易集团公司

１００ １０

，

６４５．００

贸易

五矿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贸易

五矿国际有色金属贸易公司

１００ ３

，

００１．００

贸易

镇江经贸物资中转站

１００ ６４１

贸易

五矿镇江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６０ ５００

贸易

五矿物产（常熟）管理有限公司

６１．５ １００

贸易

常熟科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６１．５ ２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贸易

常熟星岛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６１．５ １３

，

３００

万美元 贸易

常熟星海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６１．５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贸易

常熟星宇新兴建材有限公司

６１．５ ３

，

０００

万美元 贸易

常熟常钢板材有限公司

６１．５ ２

，

８００

万美元 贸易

五矿金属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０．０１

万港币 贸易

《中国有色月刊》杂志社

１００ ４０

出版

２

、五矿股份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关联企业：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

） 注册资本（万元） 业务类型

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控股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２８１

，

２９２．００

投资控股

五矿矿业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控股

五矿（营口）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９

，

９５０．２５

投资控股

五矿邯邢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２１

，

２０６．２０

铁矿采选

鲁中矿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４４

，

９１１．８１

铁矿采选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财务投资

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地勘

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１４１

，

４９８．９８

科技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５６ １０７

，

１９１．０７

黑色流通

中国五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

５５０．７８

贸易

英国金属矿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１

，

４３３．２０

贸易

五矿宁波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

，

８５１．００

贸易

五矿浙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０

贸易

洛杉矶矿产金属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４９６．６０

贸易

北欧金属矿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３．４６

贸易

五矿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房地产

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１

，

５３７．４３

建工

欧亚运输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４８．９８

物流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五矿股份的经营范围为：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的投资、销售；非金属矿产品的投资；矿山、

建筑工程的设计；机械设备的销售；新能源的开发和投资管理；金融、证券、信托、租赁、保险、

基金、期货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安装；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资产及资产受

托管理；招标、投标业务；广告展览、咨询服务、技术交流；对外承包工程；自有房屋租赁。

五矿稀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注册成立，为控股型公司。

（二）收购人的财务状况简表

１

、五矿股份主要财务数据

五矿股份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职京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３６０－２

号《审计报告》，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２２

，

１２５

，

８６３．５７

流动资产

１３

，

１２７

，

２４２．００

非流动资产

８

，

９９８

，

６２１．５７

负债合计

１７

，

９４７

，

４８７．４７

流动负债

１２

，

００９

，

０２３．９６

非流动负债

５

，

９３８

，

４６３．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７４

，

３０８．０８

资产负债率

８１．１２％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４

，

６９４

，

０６３．９０

营业成本

３２

，

０９３

，

７１６．８２

营业利润

１

，

０１５

，

３３６．２６

利润总额

１

，

１１１

，

０７５．９３

净利润

６８８

，

２３９．２２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５０１

，

６９５．２３

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３％

２

、五矿股份控股股东五矿集团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五矿股份设立至今不满三年。 五矿股份控股股东五矿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五矿集团成立于

１９５０

年，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 ［

２０１２

］

１－９５

号、 天健审

［

２０１１

］

１－７０

号《审计报告》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职京审字［

２０１０

］

１３９１

号《审计报

告》，其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２３

，

０５９

，

０７６ １９

，

９０５

，

５９１ １３

，

３４７

，

４７９

其中：流动资产

１３

，

２９６

，

５７０ １１

，

１７５

，

３２７ ７

，

５７８

，

９３３

非流动资产

９

，

７６２

，

５０６ ８

，

７３０

，

２６４ ５

，

７６８

，

５４６

负债合计

１７

，

２８６

，

６０６ １４

，

７１８

，

２３６ １０

，

０５９

，

６３３

其中：流动负债

１１

，

３３５

，

６４８ ９

，

５９７

，

９６２ ６

，

８０５

，

２０６

非流动负债

５

，

９５０

，

９５８ ５

，

１２０

，

２７４ ３

，

２５４

，

４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

，

０９９

，

９９９ ２

，

４６３

，

５００ １

，

９３６

，

８３３

资产负债率

７４．９７％ ７３．９４％ ７５．３７％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

，

２４０

，

２６３ ２５

，

４２１

，

７５４ １６

，

２０５

，

２０４

营业成本

３４

，

５４８

，

８１６ ２５

，

０６５

，

７８９ １６

，

１９８

，

６１７

营业利润

９９４

，

２２５ ５４６

，

１４５ ２００

，

１２０

利润总额

１

，

１０６

，

７５７ ６４３

，

７８８ ２８９

，

９３４

净利润

６８０

，

９７１ ４５２

，

６６８ ２３１

，

５８１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４８７

，

２５２ ３５４

，

３８７ １９７

，

７８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８０％ ８．７３％ ７．０４％

３

、五矿稀土主要财务数据

五矿稀土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根据五矿稀土的财务报表其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合计

４４２

，

０８０．４６

流动资产

３７３

，

１１２．４１

非流动资产

６８

，

９６８．０５

负债合计

７２

，

２３８．７７

流动负债

７０

，

４２３．３３

非流动负债

１

，

８１５．４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７６

，

５４１．９３

资产负债率

１６．３４％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１４３

，

７２７．２６

营业成本

８７

，

５２２．５５

营业利润

５６

，

２８３．７３

利润总额

５６

，

３７９．３２

净利润

３６

，

４９３．２９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２６

，

４５６．３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９．８７％

注：五矿稀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４

、五矿稀土控股股东有色股份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有色股份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０８７

号《审计报

告》，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

ＧＦ

字第

０１０００３

号《审计报告》，其近三年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５

，

２０８

，

３８９ ４

，

３４８

，

５２８ ３

，

４３８

，

７２８

其中：流动资产

２

，

８７０

，

６４４ ２

，

１０９

，

１２９ １

，

４５４

，

７４８

非流动资产

２

，

３３７

，

７４４ ２

，

２３９

，

４００ １

，

９８３

，

９７９

负债合计

２

，

７９４

，

１４５ ２

，

６８４

，

７７５ ２

，

２７０

，

７７８

其中：流动负债

１

，

８５０

，

０５３ １

，

２３９

，

１２８ ８３８

，

６０５

非流动负债

９４４

，

０９３ １

，

４４５

，

６４７ １

，

４３２

，

１７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９０

，

２１６ １

，

３９２

，

３３８ ８９０

，

２５１

资产负债率

５３．６５％ ６１．７４％ ６６．０４％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７

，

７４２

，

８６０ ５

，

９６２

，

３７２ ３

，

４８５

，

６３７

营业成本

７

，

０３５

，

７０１ ５

，

５８５

，

７５４ ３

，

３３２

，

３２３

营业利润

９３８

，

７８４ ４４６

，

０２０ ２２１

，

５５２

利润总额

９１９

，

３５５ ４３６

，

６５１ １９２

，

８６６

净利润

６５７

，

０１６ ３３９

，

９６６ １８８

，

４９２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４９７

，

３４２ ３１９

，

７６５ １６２

，

４６９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２１％ ２０．４３％ １６．１４％

四、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最近五年之内受处罚的情况

五矿股份和五矿稀土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市场相关

的行政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五、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五矿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周中枢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孙晓民 男 副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张元荣 男 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沈翎 女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李连华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李福利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冯贵权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张素青 女 职工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海燕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赵晓红 女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否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

（二）五矿稀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李福利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焦健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黄康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赵智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王涛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颜四清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宫继军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江明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冯宝生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王宇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北京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仲裁。

六、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简

要情况

五矿集团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以上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公司代码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５８．ＳＨ ６２．５６％

五矿集团

五矿建设有限公司

０２３０．ＨＫ ６２％ Ｊｕｎｅ Ｇｌ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五矿资源有限公司

１２０８．ＨＫ ２４．２８％ Ｔｏｐ Ｃｒｅａｔ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２６．ＨＫ ９．３７％

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９６１．ＳＨ ４７．７８％

株洲冶炼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４９％

）

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８％

）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６５７．ＳＺ ３５．２８％

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金瑞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９０．ＳＨ ４１．３４％

长沙矿业研究院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５４９．ＳＨ ２０．５８％

有色股份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０７０．ＳＺ ５．３８％

企荣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４６０．ＳＺ ５．６６％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Ａｂｒ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ＩＩ．ＡＵ ７４．２８％

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五矿集团持有境内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金融机构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五矿集团（

９２．５％

）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

）

五矿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１２％

五矿集团（

１６．４５％

）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７３．６７％

）

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五矿集团

金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４９％

五矿集团

五矿保险经纪（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五矿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

）

五矿实达期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９７．４５％

）

五矿集团（

２．５５％

）

湖南鑫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８０％

湖南有色金属投资有限公司（

４５％

）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湖南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

）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５％

）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６６％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１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原盈利性较差的电解铝及其深加工资产将被剥离出上市公

司，同时，收购方将盈利状况良好、发展潜力大的稀土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使公司转变成为一

家规模大、技术领先、具备较高市场份额和较强竞争力的稀土公司，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

力将得到明显提高。

２

、上市公司成为五矿集团的的稀土分离业务发展平台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五矿集团的稀土分离业务发展平台和资本市场融资平

台。通过产业发展效率的提高、市场融资效率的拓宽，五矿集团的稀土业务将实现跨越式发

展。

３

、促进国家稀土资源整合、推动产业升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以整合中国稀土资源、推动产业升级为战略，凭借产业和资

本的双轮驱动作用，继续开展收购兼并整合国内外稀土资产，提高行业集中度，减少恶性竞

争；打造稀土全产业链，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引进，在技术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促进中国

稀土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转型。

二、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也无

对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进行处置的计划或安排。

三、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五矿集团总经理办公会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

日，国务院国资委作出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口头批复；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关铝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关铝股份与山西昇运

签订《资产出售协议》，与五矿稀土、魏建中、刘丰志、刘丰生、廖春生及李京哲签订《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与五矿稀土、廖春生及李京哲签订《盈利补偿协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重组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同意豁免五矿股份和五矿稀土以要约方式收购

上市公司股份；

２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复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及股权控制结构的变化情况

本次收购前， 五矿股份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９０％

。本次收购完成后，五矿股份将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４３０

，

５９５

，

２６０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配套融资前总股本的

４４．５４％

，处于控股地位。

本次交易前，五矿稀土不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任何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未实施募

集配套资金前，五矿稀土将持有上市公司

２３５

，

２２８

，

６６０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３３％

。

二、收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关铝股份（甲方）与五矿稀土、魏建中、刘丰志、刘丰生、廖春生、李京哲

（乙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和评估公司（具备证券从业资格）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

评估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ＢＪＶ１０３１Ｄ００１

号）和《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ＢＪＶ１０３１Ｄ００２

号），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６５

，

６３８．２１

万元（其中五矿赣州

稀土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２６０

，

７３３．２８

万元，稀土研究院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４

，

９０４．９３

万元）。

以上评估结果已由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据此，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２６５

，

６３８．２１

万元。

３

、标的资产的交割

乙方须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将标的资产过

户至甲方名下，相关方可视需要根据本协议另行签订具体的股权转让协议且无需另行支付对

价，该等股权转让协议不能与本协议相违背。

双方确认，自标的资产交割日起标的资产所有权转至甲方。甲方将继承并享有在该日及

之后对标的资产所享有的所有权利和利益，继承并履行与之相关的所有义务和责任。

４

、标的资产的过渡期间损益的归属

双方确认，标的公司中五矿赣州稀土在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期间因

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甲方享有，因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

净资产部分由五矿赣州稀土原股东乙方（一）五矿稀土、乙方（二）魏建中、乙方（三）刘丰志、乙

方（四）刘丰生按各自持股比例向甲方以现金形式补足；标的公司中稀土研究院在评估基准日

（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期间因实现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甲方享

有，因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稀土研究院原股东乙方（一）五矿稀土、

乙方（五）廖春生、乙方（六）李京哲按各自持股比例向甲方以现金形式补足。双方同意，自评估

基准日至交割日的过渡期间损益或净资产变动由双方共同认可的财务审计机构于交割基准

日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审计确认，各方应在确认后

１０

日内完成过渡期间损益的交付或补足。

５

、标的资产滚存利润的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甲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甲方新老股东

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６

、非公开发行方案

（

１

）非公开发行股份种类、定价

甲乙双方同意，乙方以标的资产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甲乙双方同意， 甲方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

金，前述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进行认购。甲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不参与

甲方本次因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份面值：

１．００

元

／

股。

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上市公司暂停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即

８．４８

元

／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

格不低于上市公司暂停上市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甲方股票交易均价，即

８．４８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

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根据《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

关规定询价确定；甲方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送股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和发行底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

２

）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总股数将根据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和发行价格确定，其

计算公式为：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总股数

＝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

÷

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根据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和发行价格，甲方拟发行股份的数

量为

３１３

，

２５２

，

６０６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结果为准。

乙方各自认购数量如下：

乙方名称 认购数量（股）

各乙方所对应标的

资产评估值（元）

乙方（一）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２３５

，

２２８

，

６６０ １

，

９９４

，

７３９

，

０４０．００

乙方（二）魏建中

３８

，

２７９

，

８２７ ３２４

，

６１２

，

９３３．６０

乙方（三）刘丰志

３０

，

８６９

，

８３６ ２６１

，

７７６

，

２１３．１２

乙方（四）刘丰生

７

，

７１７

，

４５９ ６５

，

４４４

，

０５３．２８

乙方（五）廖春生

５７８

，

４１２ ４

，

９０４

，

９３０．００

乙方（六）李京哲

５７８

，

４１２ ４

，

９０４

，

９３０．００

合计

３１３

，

２５２

，

６０６ ２

，

６５６

，

３８２

，

１００．００

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 即不超过

８８５

，

４６０

，

０００

元，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８．４８

元

／

股计算，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０４

，

４１７

，

４５２

股。具体

发行数量将由甲方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询价确定的发行价格确定。

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提升重组资产绩效及补充流动资金。

甲乙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在交割日后完成本次发行的相关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与深交所及结算公司办理标的股份发行、登记手续；及向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报告和备案等相关手续。

（

３

）上市地点及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乙方（一）五矿稀土承诺其于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份自相关股份登记于其名下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乙方（二）魏建中、乙方（三）刘丰志、乙方（四）刘丰生、乙方（五）廖春生、

乙方（六）李京哲承诺其于本次交易取得的甲方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如

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盈利补偿协议》对锁定期另有要求的，乙方同意按要求相应调整；不超

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其所持甲方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７

、协议的生效、解除及其他

本协议经协议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需满足下列全部先决

条件，且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即生效：

（

１

）本协议经各法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经自然人本人签

字；

（

２

）本次重组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并同意豁免五矿股份和乙方（一）五矿稀土以要约方

式收购发行人股份，且该等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

（

３

）《资产出售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均获满足或获合法豁免；

（

４

）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获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

５

）本次重组涉及的国有资产管理事项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６

）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协议自下列条件之一满足之日起终止或解除：

（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经甲乙双方书面确认后本协议终止；

（

２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协议；

（

３

）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导致守约方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８

、违约责任条款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全面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给对方造成

损害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本协议的约定赔偿给对方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经济损

害，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若甲方未履行约定的股份发行事宜，乙方有权撤回股权转让，并要求甲方赔偿乙方为本

协议约定事项所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费用、相关人员差旅费等。

若乙方股权存在出资不到位、抽逃资金等权利瑕疵，由相关责任方负责弥补瑕疵，补偿甲

方由此可能导致的损失，并按瑕疵股权对应权益的

１０％

支付违约金；若乙方由于自身原因未

按期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交付手续， 甲方有权要求相关责任乙方按照其股权对应权益每日

３‰

支付违约金；若相关乙方表示不履行股权转让事宜，甲方有权根据本协议提请有关主管机

构强制执行协议，相关责任乙方应当按照其对应权益的

１０％

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支

出的费用；若乙方在股权转让之前未按照约定经营相关资产，相关责任乙方应当以现金形式

补偿因不当经营导致的资产损失。

（二）《盈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１

、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关铝股份（甲方）与五矿稀土、廖春生、李京哲（乙方）签署了《盈利补偿协

议》。

２

、利润预测数的确定

（

１

）各方同意，根据中和评估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并经相关主管部门核准

／

备案的中和评

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ＢＪＶ１０３１Ｄ００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载明的目标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

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利润预测数作为本协议项下的利润预测数。

（

２

）双方一致确认，本次重组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且甲方向乙方发行

的股票在深交所及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之日，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日。

３

、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的确定

（

１

）甲方应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年度报告中单

独披露目标公司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

２

）根据中和评估公司出具的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ＢＪＶ１０３１Ｄ００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置入资

产的利润预测情况如下：

目标公司 股东 股比

利润预测数（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

有限公司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８０％

２３７．２２ ４３５．２０ ４８０．３９ ６４１．７９

廖春生

１０％

李京哲

１０％

４

、盈利补偿期间的确定

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如果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在

２０１２

年实施完毕，则盈利补偿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若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未能如期在

２０１２

年度实施完毕，则上述盈利补偿期间将相应顺延。

５

、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与实施

（

１

）乙方向甲方承诺，除本协议成立日后发生无法预知且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客观事

件外，若甲方在盈利补偿期间任一会计年度的实际利润数不足盈利预测数，则应在需补偿当

年年报披露后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乙方各方当年合计需补偿的股份数

量。

每年应补偿的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盈利

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２

）如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为负数或零，则按

０

取值，补偿股份数量不应超

过本次向乙方发行的股份总数。

（

３

）甲方应在确定乙方需进行补偿后

１５

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并要求乙方进

行补偿。乙方应在接到甲方书面通知后协助甲方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

４

）乙方同意，若甲方在补偿年限内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本条第

１

款公式中认购

股份总数应包括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时乙方获得的股份数。

（

５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甲方将对交易标的进行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

／

交易标的的作

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则乙方将另行补偿股份。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为：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前述减值额为目标公司作价减去期末目标公司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目标公司股

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会计师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甲方董

事会及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

（

６

）甲方应当就补偿股份事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７

）双方同意，从确定补偿股份数量之日起

４５

日内，补偿股份将由甲方以

１

元总价回购并

予以注销，若甲方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等原由而无法实施

的，则乙方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３０

日内，将相关被锁定的股份赠送给甲方股东大会股权

登记日登记在册除乙方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扣除乙方

持有股份数后甲方的总股本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同时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的登记手续，变更

登记相关费用由责任乙方承担。

（

８

）对以上股份补偿义务涉及的补偿数量，乙方各主体按照本次以其目标公司股权认购

股份的比例各自承担，乙方各主体之间不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

９

）乙方同意并向甲方承诺，若前述年度报告、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专项审计

意见以及减值测试的专项审核意见的出具日期晚于当年限售期届满之日，则限售股份不得转

让。

６

、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

任。若乙方由于自身原因未在约定时间内办理完毕补偿股份手续，甲方可以要求乙方按照同

期相等股份数量的价值用现金方式补偿，或者提请有关主管机构强制执行补偿股份数，相关

费用由乙方承担。

７

、协议的生效、解除和终止

（

１

）本协议经甲方、乙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与甲、乙各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同时生效；若甲、乙各方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解除或终止的，则本协议同时

自动解除或终止。

（

２

）本协议的修订必须由本协议双方以书面形式进行，并经本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并取得

所需全部批准、同意或授权后方可生效。

（三）通过上市公司向收购人发行新股进行收购的情况说明

１

、具体发行方案

（

１

）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

３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

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根据以上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计算，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８．４８

元

／

股。

（

４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在深交所上市。

（

５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向收购人五矿稀土发行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向魏建中、刘丰

志、刘丰生、廖春生、李京哲及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部分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盈利补偿协议》约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

定。

三、非现金资产的基本情况说明

上市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五矿赣州稀土

１００％

股权及稀土研究院

１００％

股

权，其中，五矿赣州稀土包括其下属企业赣县红金和定南大华。

（一）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１

、五矿赣州稀土概况

企业名称 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址 赣州市长征大道

２

号天际华庭

８

楼

主要办公地点 赣州市长征大道

２

号天际华庭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黄康

注册资本（万元）

８３

，

７１３．３３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７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９４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税：赣国税字

３６０７０１６８０９１７００６

号

地税：赣地市直税证字

３６０７０１６８０９１７００６

号

经营范围

稀土分离、稀土产品加工及稀土深加工；稀土、稀土产品及稀土深加工（凭许可证经营，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止）；稀土生产化工原料及辅助材料（除危险化学品）销售；稀土技

术服务咨询（从事以上经营项目，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

２

、五矿赣州稀土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的发展情况

五矿赣州稀土主营单一稀土氧化物的采购和销售业务。下属企业包括国内规模大、技术

先进、产品质量稳定的离子型稀土分离企业赣县红金和定南大华。

３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８５５

号《审计报告》，五矿赣州稀土最近两

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６０

，

４９９．３８ ２６４

，

５３８．４５ １６５

，

８４３．１２

流动资产

２１６

，

９９８．１６ ２００

，

５３３．１５ １１０

，

００１．０９

非流动资产

４３

，

５０１．２２ ６４

，

００５．３０ ５５

，

８４２．０３

负债合计

３４

，

３５１．５１ ５３

，

４３４．７４ ５６

，

２８６．１９

流动负债

３３

，

９３４．２７ ５１

，

４９９．８７ ５３

，

９３３．３３

非流动负债

４１７．２４ １

，

９３４．８６ ２

，

３５２．８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２６

，

１４７．８７ ２１１

，

１０３．７２ １０９

，

５５６．９３

少数股东权益

－ ２２

，

４１２．８０ ９

，

７２０．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２６

，

１４７．８７ １８８

，

６９０．９１ ９９

，

８３６．５７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７２５．８８ ３３３

，

８５９．３３ ２３６

，

６３０．４０

营业成本

５１

，

４６７．１７ １８７

，

９９９．８８ ２０９

，

６９０．４９

营业利润

５１

，

７５３．２５ １３３

，

５４３．３４ １７

，

４４２．１８

利润总额

５１

，

８１１．８７ １３３

，

９５２．６６ １８

，

６３１．９１

净利润

３５

，

２１３．２５ １００

，

９６６．４６ １３

，

９７４．２９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６

，

８４０．２０ ８８

，

８５４．３４ １３

，

９０１．９２

（二）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

、稀土研究院概况

企业名称 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

２８

号

Ｂ

座

１２Ｄ－１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

２８

号

Ｂ

座

１２Ｄ－１

法定代表人 黄康

注册资本（万元）

３００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工商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９９３９８６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９４０６６３１８

号

经营范围

自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方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２

、稀土研究院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的发展情况

稀土研究院定位于稀土分离最优化设计解决方案的研究公司，围绕我国稀土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发展稀土分离化学、稀土固体化学、稀土配位化学和稀土物理化学，解决我国稀土分

离工业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并开发性能优良的新型稀土光、电、磁功能材料。

自组建以来，稀土研究院已就串级萃取理论应用的创新、稀土湿法生产工艺技术改进、节

能减排等清洁生产工艺研究及稀土发光材料研究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部分课题均已在实验

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部分已可以投入工业化实际应用。已形成的核心技术主要包括稀土

分离工艺优化设计系统，溶剂萃取法分离生产超高纯稀土技术，稀土分离生产过程物料联动

循环利用环保技术。

稀土研究院研制的碳酸钠沉淀技术解决了碳酸稀土沉淀过程的氨氮废水排放，其已经实

现工业化应用，稀土产品品质优于同行业其他技术；废水中盐酸、草酸的回收利用和生产废水

的有机物、重金属处理技术降低了生产用水消耗并实现部分废水的循环利用同时确保废水的

ＣＯＤ

和重金属的达标排放。

目前，稀土研究院正在承担国家科技部“

８６３

计划”和“

９７３

计划”课题各一项。

３

、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

２０１２

］

４８５４

号《审计报告》，稀土研究院最近两年

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２

，

０８８．０７ １

，

８６０．８１ ７２９．９６

流动资产

２

，

０４３．０５ １

，

８１６．２１ ６５９．６２

非流动资产

４５．０３ ４４．６０ ７０．３４

负债合计

５９１．７８ ４８５．５１ ５２．２１

流动负债

５９１．７８ ４８５．５１ ５２．２１

非流动负债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４９６．２９ １

，

３７５．３０ ６７７．７６

（

２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３６．８６ ５１４．２６ ５８４．７４

营业成本

５４．３２ ４０．５７ ６０．９３

营业利润

１３３．７６ ５３．７９ ２７２．５２

利润总额

１５４．５１ ８２１．０５ ２７２．５２

净利润

１２０．９９ ７０９．７３ ２４３．４５

四、权利限制

收购人目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冻结等行政、司法强制措施等使该部

分股份存在任何权利瑕疵的情况。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盖章）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三

上市公司名称：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关铝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１

收购人名称：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５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５

号

一致行动人名称：五矿稀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

６

号新世纪日航饭店

１６０６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都体育馆南路

６

号新世纪日航饭店

１６０６

室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